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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设区市林业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农发局： 

    根据《福建省森林公园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我厅制定了《福建

省森林公园认定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福建省林业厅 

     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闽林〔2016〕23 号 

 

 

2016 年 11 月 1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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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为了规范和加强森林公园管理，促进森林公园健康

有序发展，根据《福建省森林公园管理办法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省内省级、县级森林公园的认定，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 森林公园的认定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实

行专家实地考察和认定委员会集体评定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 

第四条  省级林业主管部门牵头成立省级森林公园认定委

员会，并在省国有林场管理局设秘书处，负责日常事务。 

设区市林业主管部门牵头成立县级森林公园认定委员会，并

设秘书处，负责日常事务。 

第五条  认定委员会的主要职责： 

(一)研究制定全省（或本辖区）森林风景资源质量评价及开

发建设有关规定和标准。 

(二)对申报拟认定森林公园的森林风景资源质量进行考察、

评价和审议，对总体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核查，并提交核查报告，

为森林公园认定提供依据。 

(三)实地调查和评估森林公园和森林旅游区，就森林风景资

源的保护、开发和利用，森林公园建设和森林旅游业发展提出意

见和建议。 

(四)开展技术服务和技术咨询。 

第六条  认定委员会成员由同级人民政府林业、发改、财政、

国土、旅游、建设等部门以及省内风景园林规划设计、森林旅游

等方面的专家组成，人数不少于 15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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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委员会设主任 1名，副主任 2名，从认定委员会成员中

选任，并主持委员会工作。 

第七条  认定委员会委员实行聘任制，由林业主管部门提出

方案，各有关单位推荐，林业主管部门依据委员候选条件和人员

结构需要予以聘任。 

委员会每届 5年，委员可以连任。委员不履行职责或其它原

因不宜继续留任者，按程序解聘。 

第八条  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受聘为认定委员会委员： 

(一)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； 

(二)具有高级职称； 

(三)从事森林（自然）景观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工作，有较丰

富的理论知识和较高的学术水平，或长期从事森林公园管理工作，

具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； 

(四)身体健康，适应野外工作。 

第九条  申请森林公园认定，应当符合以下条件： 

㈠ 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总体规划建设内容； 

㈡ 森林风景资源质量等级达到相应级别的森林公园标准； 

㈢ 具备安全的游览、接待服务设施； 

㈣ 管理机构健全、内部管理规范、有序。 

第十条  申请省级、县级森林公园认定的，分别向省级、设

区市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并按照《福建省森林公园管理办法》

的规定提交申请材料。 

林业主管部门接到森林公园认定申请后，应当对申请材料进

行审核，对材料不齐或不符合规定的，应当在 5个工作日内一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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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通知申请人补正材料。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，应当在 10个工作

日内组织 2名以上认定委员会专家进行现场核查。现场核查的专

家应当在核查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提交核查报告。 

第十一条  认定委员会根据申请情况，每年组织召开 1-2 次

认定委员会会议，对申请认定的森林公园进行集中评审认定。 

第十二条  认定委员会成员分别对申请材料、核查报告等进

行审核，提出认定意见，并进行投票表决。表决结果当场公布。 

第十三条  认定委员会会议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出席

才可召开。经到会的 2/3 以上委员同意才可通过森林公园认定。 

经认定委员会评审通过的，由省、设区市林业主管部门自通

过认定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予以命名并公告。 

对不符合认定条件的，认定委员会应当提出整改意见。 

第十四条  未通过认定的，应该按照认定委员会的意见进行

整改。完成整改后，可以向林业主管部门重新提请认定，并提交

整改报告以及申请材料。再次评审未通过的，按照《福建省森林

公园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处理。 

第十五条  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森林公园的监

督管理，对不符合《福建省森林公园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的，要

及时督促整改，经整改仍未达到要求的，按照《福建省森林公园

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处理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
福建省林业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1 月 14日印发    


